Chao, Tzu Ch'en 趙紫宸（1888～1979年）  是早期中國基督教最重要的本色神學家之一，對當代基督教知識分子的影響相當深廣。我們對趙紫宸進入大學（蘇州大學）之前的事蹟，所知有限，只知他是讀大學的時候信主（1907），然後去美國范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進修，1916年得碩士，1917年得道學士，然後就返回母校任教；1925年成為燕京大學的宗教哲學教授。共產黨席捲中國的時候，他對此政權抱有懷疑的態度，後來雖然公開支持了，卻極少在他的作品談論他對共產黨的看法。事實上，自1950年代起，他再沒有什麼重要的作品發表了。趙紫宸除了在國內大學任教外，在國外亦為人所知：他在1948年被選為普世基督教會協進會六個主席之一，他的本色神學主張，亦為外國人知悉，因為除了中文外，他亦以英文寫作，發表於《教會檔案》（Church Recorder）、宣教及神學期刊。
　　早於1918年，趙氏便從哲學的角度向中國知識分子介紹基督教，他說基督教的精意只在「基督意識」，是每一個信徒均需躬身力行，落實在他個人生命及社會環境內。基督教信仰不是一套理論，而是普世的愛，及完善的道德生活，像基督一生彰顯的。這就是「神是愛」的意思了。
　　「神是愛」，意思就是神是一個永恆不息，又不斷創造的力量（《基督教哲學》，134頁）。神是有位格的，這不是一個哲學命題，而是實際地關係整個人類，因為人是一個受造體，是祂愛的對象，「神是愛」就成了神人關係中惟一的聯繫；人存在的最高目標，是體驗神的愛，並且努力愛神、愛人。可惜人不要神，也不愛人，這就成了他的罪（同上，156～7頁）；救恩的意思就是透過耶穌的捨己，來使人脫離自私的網羅。
　　耶穌的死最能表達神的愛，因為只有透過祂的死，我們方能明白生的意義；但更重要的是耶穌的生，祂的生為我們展示一種最高的道德生活，我們只能透過祂的生學習如何生活。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LinkToBook:TopicID=670,Name=Justification}）對趙紫宸沒有多大意義，他有一個時期甚至認為保守教會那種避世的宗教模式，是太著重因信稱義的恩典，又太輕忽人應盡之責任的結果。他說，人一定要活得像個人，獨力行走於天地之間；他確實需要鼓勵，甚至要求幫助，但至終仍是需要自己行出來。人若不自己吃，怎能飽呢？不自己穿衣服，又怎覺得溫暖呢？（《神學四講》，60頁）因此，耶穌的工作只為我們立下一個榜樣，人仍是要自己努力作成得救的工夫。
　　趙紫宸早期完全否認耶穌的神性，認為祂只是一個人，確實是最偉大的人，卻仍然是一個人；後來作了修正，承認耶穌的神性是基督教不可或缺的因素（《神學四講》，27頁；另參《基督教哲學》，150頁）。但他仍然相信耶穌與中國的聖人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對人得救的工夫來說，二者均能指出為聖為王之道，故沒有本質的分別（《基督教哲學》，255、269頁）。
　　趙紫宸最出名的，是他對本色神學（參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LinkToBook:TopicID=314,Name=Contextualization}）的看法。處於中國多難的20、30年代，趙紫宸斷然拒絕把本色神學看成是基督教信仰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對話，就如他認為救贖不是理念的改變，必須包括生命和生活的改變一樣，這是他的救贖論特重道德倫理的原因。他認為本色神學是「做」出來的，不是「講」出來的，「做」的範圍就是基督徒的社會責任。基督教特重的罪觀，包括個人與社會兩個層次，因此他攻擊保守教會以個人為本的救贖觀是「不成熟的」、「有病的」，及「逃避主義者」。他說，一個不關心國事的基督徒，是耶穌的罪人，是中國哲學家的垃圾，也是基督教的絆腳石，因此他鼓勵教會要對社會不公義的事發聲，但他也警告教會，不要成了政治與經濟力量的傀儡（《神學四講》，87～9頁）。
　　趙紫宸知道單靠社會改革不能令中國起死回生，中國需要悔改重生。他承認社會改革可以改變社會的結構，但只有重生的人才能心靈更新，這才是社會改革真正的動力。
　　趙紫宸的本色神學論，是建基於一個新的指涉系統，對神、耶穌基督、救贖，以及社會關懷，均是放在中國文化的框框內重組，他認為只有這樣，基督教才能對中國文化有所助益──基督教可以成全中國文化，把它帶到更成熟的層次。
　　怎樣成就呢？1.神的啟示。趙紫宸承認耶穌是歷史中最圓滿的啟示，但卻不是惟一的啟示。列國都有聖人或智者的傳統，他們亦能啟示某部分的真理，神是透過耶穌與聖者來啟示祂自己。因此他說孔孟的道理也是啟示的真理，神既是萬人之父，那麼信仰與文化就是神的兩隻手，不能輕此重彼。不過，耶穌是神最圓滿的啟示，其他一切文化的精粹都不完全。但他並不認為把某些基督教信仰融攝在儒家思想，就可以做出一套本色神學，或超級文化。他認為基督教信仰必須在中國文化的框框內重組，然後才能達到本色化的目的。
　　2.成聖之道。趙紫宸認為孔子所言之君子，與基督教所言的成聖，是可以互通的。
　　孔子相信人人都可以做聖人，因為聖人的本質是埋藏在人性裡面，而聖人或君子只不過是天人合一的結果而已；換句話說，連君子之道也具有宗教的本質在裡面。可惜孔子高尚的理想被後人歪曲了，人為了成聖，制定出千規百矩，反把當初的目標混亂了，嚴格的規矩成了目的，甚至到了摧毀人性的地步。趙紫宸認為基督教可以在這裡撥亂歸正：神既是一位活的神，人就要與祂有不斷的交通，讓他人性光明的一面可以發揮出來，達到真正愛神愛人之境。
　　3.仁愛之道。趙紫宸認為儒家說的仁，與基督教說的愛是相等的，就是對長輩的孝，和對幼小的憐恤；人若能躬身力行，便是實踐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想，這就是神的國了。可惜像其他儒家的理想一樣，慢慢它也變成了壓縮人性的規矩；孝常為愚蠢的順從代替，趙紫宸認為基督教對人性的價值及尊嚴的尊重，應與中國的孝道調和，這樣可以使人脫離愚孝的枷鎖，達到真愛的境地（《基督教與中國文化》，256頁）。
　　趙紫宸認為信仰與文化的調和，必須借助宗教的力量。中國人是一個務實的民族，能達到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境地，不僅能改善人際關係，增加社會的和諧，至終亦能改善人的物質生活。基督教已經破除中國不少不人道的風俗，若再加上基督教對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教導，基督教是可以成為新中國的一個基礎的；他相信中國要從一個舊社會過渡到新世界，需要新的洞見及動力，這正是基督教對新中國的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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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趙紫宸的思想，可參林榮洪著，《風潮中奮起的中國教會》，天道，1980；梁夢嬋著，「趙紫宸對拯救的觀念」，《景風》50，1977。
　　趙紫宸在許多雜誌發表過的文章，不下八十五篇，可惜翻查不易，沒有列上；研究趙紫宸神學的博士論文亦很多，除了上述林榮洪一書外，其他多沒出版，亦不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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